
阳城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阳城县促进投资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

通 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及驻阳各有关单位:
现将《阳城县促进投资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阳城县人民政府

2023年 11月 3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阳政发〔2023〕 2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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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城县促进投资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
为落实县委县政府“一个统筹两手抓”工作部署，巩固提升主

导产业、发展壮大特色产业、加快培育未来产业，鼓励投资者在我

县投资兴业，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，依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

策规定及我县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奖励范围———符合省、市招商引资重点产业指导目

录及山西省《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目录（试行）》的新（扩）建项目，

且投资企业需在我县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按照规定照章

纳税、在建设周期内完成项目建设。不含矿产资源开发、房地产开

发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。
第二条 产业培育类奖励———对于培育发展产业项目年终排

名前三的招引主体单位，分别给予招商引资专项奖励资金 300万
元、200万元、100万元。

第三条 投资落地类奖励———对固定资产投资 3000万元以
上的工业转型项目、1000万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项目，项目完成
后按实际投资额的 4%给予奖励，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1000万元。

第四条 投资强度类奖励———对亩均投资强度达到 200万元
（开发区内达到 255万元）以上的项目，给予项目主体每亩奖励 10
万元。

第五条 标准厂房类奖励———企业租赁开发区标准化厂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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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度经济贡献强度达到约定的，厂房租金最高减免 50%。属开
发区主导产业项目最多补贴 5年，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最多补贴
8年。

第六条 文旅康养类奖励———对新引进的文化旅游企业，年

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2000万元的，一次性奖励 20万元；对新引进
投资 5000万元以上的主题酒店、连锁酒店、民宿酒店等经营酒
店，正式运营满一年且纳入限额以上住宿业统计，一次性奖励 50
万元；对新引进投资 1000万元以上的康养等三产项目，项目完成
后按实际投资额的 4%给予奖励。

第七条 信息物流类奖励———对新引进的投资 2000万元以
上的数字信息产业项目，前 5年每年奖励 10万元；对新认定为国
家 5A、4A、3A级的现代物流企业，分别奖励 50万元、30万元、20
万元；对新引进纳入限额以上贸易业统计的平台公司，网上年销

售额超过 1000万元的，一次性奖励 50万元。
第八条 项目推进类奖励———对固定资产投资 3000万元以

上产业转型项目，备案后 6个月内开工的，给予企业 30万元开工
奖励；在 12个月内完成全部投资投产运行的，给予企业 100万元
的投产奖励。

第九条 重大项目扶持———总投资 3 亿元以上的规模工业
转型项目、1亿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及重大数字经济类项目，
在投资商关注的奖补优惠方面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政策。同时，实行

重大项目县级领导领办责任制，督促重点项目推进及相关奖励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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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，县政协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

各新闻单位。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1月 3日印发

策的落实情况。

第十条 本办法本着“就高、就宽、不重复奖励”原则，自发布

之日起执行（新旧奖励过渡期已报备未奖励的项目适用于本办

法），试行期两年。阳城投资者在本土投资项目等同执行以上奖励

政策。本办法由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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